
根据《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2022 年版）》、《池州市

村庄规划编制规程（试行）》的相关要求，秋江街道组织编制的《池

州市贵池区秋江街道莲台村、同心村、高脊岭社区村庄规划

（2021-2035 年）》，已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经池州市人民政府批

复，现予以公示。 

一、规划目标：以交通资源为依托，以乡村振兴产业园为特色，

以服装产业园为基础，将莲台村、同心村、高脊岭社区打造成为宜居、

宜产、宜游的乡村振兴产业示范村、贵池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村。 

二、规划范围：本次村庄规划为池州市贵池区秋江街道莲台村、

同心村、高脊岭社区行政管辖全域土地（不含城镇开发边界范围24.80

公顷），规划村域国土面积为 2284.15 公顷。 

三、规划期限：本次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为 2026-2035 年。 

四、村庄规划用途管制规则: 

（1）农田保护区 

规划范围内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1195.82 公顷。基本农田所处区域

属于禁止建设区，是必须严格保护的区域。 

用途管制规则：基本农田所处区域属于禁止建设区，是必须严格

保护的区域。禁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各项非农建设，如建房、建窑、

建坟、挖砂、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

田的活动；禁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或超标准建

设农田林网；禁止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建



设用于畜禽养殖的建筑物等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如若由

于国家或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按程序报

批，并实施耕地占用补偿制度，实现占补平衡。 

（2）生态保护区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3）生态控制区 

规划范围内生态控制区 331.30 公顷。生态控制区以生态保护与

修复为主导用途，原则上应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

限制开发建设。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且符合空间准入、

强度控制和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可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和结构布

局调整。 

用途管制规则：鼓励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按照自

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提升生态功

能。严格限制农业开发占用生态控制区，在不涉及林地、水域和天然

牧草地的前提下，经评估有利于提升生态功能的，可依据国土空间规

划或其他相关规划开展土地整治新增耕地。 

（4）乡村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是以农民生活、农林业生产为主导用途的国土空间，

严控大规模的城镇建设。 

1.村庄建设区 

规划范围内划定村庄建设区总面积为 443.22 公顷。是城镇开发

边界外，规划重点发展的区域。 



农村居住用地 

规划范围内划定农村居住用地 175.72 公顷，每户建筑基底面积

控制在 160 平方米以内，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且优先利用

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 

居民建房建筑层数不超过 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 12米，应体现

皖南地区特色， 统一采用传统建筑风格，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

制性要求。 

产业发展 

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 50%以下，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由村委会提出，并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

议审议和公示通过，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新建、翻建房屋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

房应退后 5米。村内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不得随意占用。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居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村庄

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 4

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学校、广场

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2.一般农业区 

主要是散布在村庄建设用地的周边区域，总面积为 230.34 公顷。

严格控制一般农业区内的农用地转用、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

破坏。 

用途管制规则： 

①严格控制一般农业区内的农用地转用，对质量等级较高的耕

地、园地等农用地实行优先保护。 

②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一般农业区内禁止建窑、

建房或者擅自采矿、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禁止三类工业及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工业新建、改建、扩建，现有企业应逐步关

闭搬迁；禁止二类工业新建、扩建，现有项目改建只能在原址进行，

并须符合环保部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③一般农业区内的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为主，严格控

制增量，增量利用应以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为导向；鼓励一般农业区内

的废弃工矿和闲置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

地；加强对新增耕地的管理，对未利用地和废弃工矿宅基地等用地开

垦或复垦为耕地的，不得改作其他用途。 

④允许实施农林复合利用，严禁违反规划实施挖湖造景等行为。 

3.林业发展区 

主要位于村域四周，是需要控制发展的区域，总面积为 44.22 公

顷。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土

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 



用途管制规则： 

①林业发展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

地或其他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

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②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

土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 

③严格控制征占用林业发展区中的丰产优质用材林、木本粮油

林、生物质能源林培育基地等重要林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其他

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用

地准入，从严控制商业性经营设施建设用地准入，限制勘查、开采矿

藏和其他项目用地准入。林业发展区中的其他经济林允许准入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各类建设用途。 

（5）矿产能源发展区 

为响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矿区、战略性矿产

储量区等区域。总面积 0.26 公顷。 

（6）其他 

主要包括一些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总面积为 38.99 公顷。 

（7）弹性建设空间（规划留白） 

安徽省印发《村庄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发布

村庄规划“三年时间表”，允许规划“留白”，即在村庄规划中预留

不超过 5%的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充分考虑到莲台村、同心村、高脊岭社区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空间

拓展方向，本次村庄规划留白用地 17.83 公顷，作为弹性发展区，用

于农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用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等项目。 

五、规划批准机关：池州市人民政府 

六、规划批准时间：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七、近期建设项目表： 

                    近期建设项目工程表 

项目 

类型 

项目 

编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位置 

用地规模

（公顷） 
说明 

国土综

合整治 

1 
宅基地复

垦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17.90 
闲置零散宅基地、廊道及特高压拆

迁区复垦 

2 
宜耕后备

资源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61.29 坑塘水面整理，耕地补充 

3 
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

升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1478.67 
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中低产田

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明确农用地整

治布局。 

产 

业 

发 

展 

4 
乡村振兴 

产业园 
莲台村 125.07 

以畜禽屠宰精深加工、饲料加工、

面粉加工、果蔬加工等主导产业，形

成立体乡村振兴产业园 

5 
乡村振兴    

物流园 

高脊岭

社区 
69.56 

以物流运输、仓储等主导产业，形

成立体乡村振兴物流园 

6 
服装产业

园二期 
莲台村 13.91 现状服装产业园二期拓展 

7 一品农庄 高脊岭

社区 
0.05 提供接待、餐饮、娱乐等活动 

8 
绿水青山 

生态农庄 

高脊岭

社区 
0.08 提供采摘、餐饮、娱乐等活动 

9 
恒安特种 

动物养殖 

高脊岭

社区 
0.19 主要为养殖蛇类 



10 一绝生态 莲台村 0.43 鳜鱼培育基地 

11 
莲台安置

点 
莲台村 14.02 拆迁安置房 

12 同心安置

点 
同心村 1.24 拆迁安置房 

13 
高岭安置

点 

高脊岭

社区 
1.72 拆迁安置房 

14 
合肥燃气

（庐池

线）阀室 

同心村 0.09 燃气阀室 

15 
高岭加油

站项目 

高脊岭

社区 
0.82 加油站改扩建 

16 
莲台加油

站 
莲台村 1.11 加油站新建 

基础设

施和公

共服务

设施 

17 
道路提升

工程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 铺设沥青路面进行改造升级 

18 停车场 踏脚湖 5 处 保留 4处，新建 1 处 

19 法治广场 高脊岭

社区 
0.26 在高脊岭社区村部西边一地块改

造修建 

人 

居 

环 

境 

20 
卫生改厕

项目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 
消除简易茅厕和旱厕，确保户用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100%以上。 

21 
水塘环境

整治项目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 

对全村保留的水塘清淤复绿，岸线

修复沿水塘设置特色步道，中心村修

筑贯通水渠、垂钓中心两块水塘环境

整治，提升水质。 

22 
村庄绿化

美化项目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 

以乔木、乡土树种为主，灌木为辅，

倡导自然式种植，鼓励引导农户因地

制宜发展“五小园”，实施庭院美化，

达到“村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50%，

村庄建成区内道路、河渠绿化率达

90%”的目标。 

23 弱电整理 

莲台村、

同心村、

高脊岭

社区 

/ 
对全村范围内凌乱的电力线路进

行整治，进一步规范乱搭乱接情况 

 

 



 

八、附件：村庄规划批复、规划图件 

 

 

 



 














